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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关于
印发重庆市大足区重庆村卫生室管理的实施意

见
大足府发〔2020〕12 号

各镇街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大足区村卫生室管理的实施意见》已经区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

2020 年 4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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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重庆市大足区村卫生室管理的实施意见

根据《关于印发〈村卫生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国

卫基层发〔2014〕33 号）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重庆

市村卫生室（所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12〕

93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，贯彻落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

改革精神，按照“保基本、强基层、建机制”的要求，进一步加强

村卫生室管理，健全农村卫生服务网络，提高农村卫生服务水平，

更好地为农村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。原则上一个行政村设

置一所标准化村卫生室，持续巩固行政村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成

果。

二、明确村卫生室的性质和职能

村卫生室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农村医疗

卫生服务体系的基础，是承担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的非营利性医

疗卫生机构。主要承担以下职能：



重庆市大足区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3 -

（一）承担与其功能相适应的公共卫生服务、基本医疗服务

和上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二）承担行政村的健康教育、预防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，

主要包括：

1．承担、参与或协助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；

2．参与或协助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落实重大公共卫生服务；

3．区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布置的其他公共卫生任务。

（三）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，主要包括：

1．疾病的初步诊查和常见病、多发病的基本诊疗以及康复

指导、护理服务；

2．危急重症病人的初步现场急救和转诊服务；

3．传染病和疑似传染病人的转诊；

4．区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基本医疗服务。

除为挽救患者生命而实施的急救性外科止血、小伤口处置

外，村卫生室原则上不得提供以下服务：

1．手术、住院和分娩服务；

2．与其功能不相适应的医疗服务；

3．区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明确规定不得从事的其他医

疗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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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承担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交办的卫生健康政策和知识宣

传，信息收集上报，协助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宣传和筹资

等工作。

（五）应当提供与其功能相适应的中医药（民族医药）服务

及计生药具药品服务。

三、合理布局，科学设置村卫生室

原则上 1 个行政村设置 1 个村卫生室。人口较多的行政村根

据实际情况，可按每 2000—2500 户籍人口设 1 个村卫生室，居

住较为分散的行政村可酌情增设；人口较少或面积较小的行政

村，可与相邻行政村联合设置村卫生室。镇街卫生院所在地的行

政村原则上可不设村卫生室。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，行政村调整

为城镇居委会（社区），其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经区卫生健康行

政部门审批后，可转为社区卫生服务站或个体诊所。

由政府或集体建设的村卫生室，建设用地应当由当地政府无

偿划拨，村卫生室建成后由村委会或政府举办的镇街卫生院管

理。

设置在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的村卫生室，业务用房面积不低于

60 平方米；单独修建的村卫生室，业务用房面积不低于 80 平方

米。乡村医生在自建或租赁房屋中设置的村卫生室，村卫生室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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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建设规模不低于 60 平方米，业务用房面积不低于 40平方米。

服务人口多的应当适当调整建筑面积。

村卫生室至少设有诊室、治疗室、公共卫生室和药房。经区

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核准，开展静脉给药服务项目的增设观察

室，根据需要设立值班室，鼓励有条件的设立康复室。村卫生室

不得设置手术室、制剂室、产房和住院病床。

由政府或集体提供的村卫生室业务用房，不得收取房屋租

金。

四、加强对乡村医生和村卫生室的管理

（一）加强乡村医生队伍管理。

乡村医生是指已取得执业（助理）医师资格或注册乡村医生

资格，在村卫生室从事医疗卫生服务的人员。

纳入区财政发放补助范围的乡村医生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

件：

1．经区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执业登记，取得医疗机构执业

许可证；

2．在行政村设置的村卫生室行医；

3．年度考核合格。

（二）规范服务，加强服务质量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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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卫生室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，严格执行诊

疗规范、操作规程等技术规范，不得超范围执业。按规定配备和

使用基本药物，并实行基本药物集中采购和零差率销售。应当建

立真实完整的药品购、销、存记录。具备规定条件的村卫生室可

以提供静脉给药服务。要加强医疗卫生服务信息管理，做到看病

有登记、转诊有记录、公共卫生服务有信息记载。乡村医生应当

如实向患者或者其家属介绍病情，对超出一般医疗服务范围或者

限于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不能诊治的病人，应当及时转诊；情况

紧急不能转诊的，应当先行抢救并及时向有抢救条件的医疗卫生

机构求助。镇街卫生院要建立乡村医生例会制度，每月至少组织

辖区内村卫生室人员召开一次例会，健全村卫生室业务管理制

度。

（三）统一监管，加强药械和财务管理。

村卫生室应按规定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，药品储存、养护

管理必须符合药品质量安全。村卫生室要主动公开医疗服务和药

品收费项目及价格，并将药品品种和购销价格在村卫生室醒目位

置进行公示，做到收费有单据、账目有记录、支出有凭证。

（四）统一考核，加强绩效管理。

区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制定村卫生室的绩效管理方案，

镇街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对村卫生室定期进行绩效考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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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委会参与考核，并将考核结果与乡村医生补助挂钩，作为政府

补助资金发放、人员奖惩和村卫生室人员执业再注册的依据。

五、健全村卫生室运行保障机制

（一）健全村卫生室多渠道补偿政策。

建立政府购买服务和多渠道补偿激励机制。根据村卫生室提

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，主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村卫生室

进行合理补助。

（二）落实村卫生室乡村医生专项补助。

村卫生室乡村医生每人每月补助 400 元，由区财政纳入预

算。基本药物制度补助按现行政策执行。

本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《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大足区村卫生室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》

（大足府办发〔2013〕100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